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文件 
 

皖农渔〔2020〕90 号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安徽省水产苗种 
产地检疫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现将《安徽省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实施细则（试行）》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我省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电子出证系统已加载至“安徽动

物检疫票证电子化管理系统”，可在安徽省动物卫生监督信息管

理系统（http://anhui.8918.biz/Login.aspx?cmd=exit）下载“安徽省

电子出证客户端”后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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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关于公布 2019 年水生

动物防疫系统实验室检测能力验证结果的通知》（农渔养函

〔2019〕86 号）所列实验室作为我省具有资质的水生动物疫病

诊断实验室，如实验室名单有调整，以最新名单为准。 

三、7 月 31 日前，请各市汇总报送所辖县（市、区）（省

直管县市由所在市汇总）具体承担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工作的部门

名称、联络人信息（姓名、办公室电话、手机号码），同时报送

已取得渔业官方兽医资格的实际从事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的工作

人员信息（姓名、出证地点即渔业主管部门名称、手机号码），

以便分配系统帐号。 

四、8 月 31 日前，请各市、县（市、区）及时在安徽政务

服务网后台认领“水产苗种检疫合格证明审批”事项，制定实施清

单，公布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申报点。《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以市

为单位到我厅渔业渔政管理局集中领取。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反馈我厅渔业渔政管理

局。 

联系电话：0551－62653775；邮箱：747291228@qq.com。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2020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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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实施细则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水产苗种产地检疫，预防和控制水生动物疫

病传播，维护水产苗种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合法权益，保障

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和《水产苗种管理

办法》等法律和规章，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用于本

省行政区域内水产苗种产地检疫。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水产苗种，是指水生动物的亲本、

稚体、幼体、受精卵、发眼卵及其它遗传育种材料。 

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的范围、对象、规程依据《农业部关于印

发〈鱼类产地检疫规程（试行）〉等 3 个规程的通知》（农渔发

〔2011〕6 号，以下简称《规程》）执行，农业农村部水产苗种

产地检疫对象、范围、规程有调整的，以最新规定为准。 

第三条 农业农村部门是实施水生动物检疫工作的主体，动

物卫生监督机构（或委托、协调至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所出具的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仍需加盖动监机构的检疫专用章）承担检

疫具体工作，水生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水产技术推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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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第四条 渔业官方兽医依法实施水产苗种产地检疫，负责出

具水产苗种产地检疫证明等文书。 

渔业官方兽医经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确认后，报农业农村部备

案，纳入全国官方兽医统一管理。 

 

第二章 检疫程序 

第五条 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实行检疫申报制度。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当加强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申报点的管

理，并向社会公布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申报点、检疫对象和检疫范

围。 

第六条 出售或者运输水产苗种，货主应当提前 20 天向所

在地县级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申报点申报检疫。水产苗种生产单位

或个人应当提前做好产苗情况报备、亲本监控检测等工作。 

养殖、出售或者运输合法捕获的野生水产苗种，应当在捕获

野生水产苗种后 2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县级水产苗种产地检疫

申报点申报检疫，未检疫合格前，货主应将其隔离在符合条件的

临时检疫场地（具体条件见《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第七条 申报检疫的，应当提交《检疫申报单》（附件 2）。

申报方式以各地检疫申报点实际情况具体确定，可采取申报点填

报或者采用电话、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申报，采用电话、

电子邮件申报的，需在现场补填检疫申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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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申报点接到检疫申报后，根据本地相关水生动物疫

病情况，决定是否受理。决定受理的，应当及时派出渔业官方兽

医到现场或者指定地点进行检疫；不予受理的，应当在《检疫申

报受理单》（附件 2）中说明理由。 

第九条 本事项需要实地查验。 

渔业官方兽医在实施产地检疫时，应当查验以下相关资料和

生产设施状况，并对检疫对象进行群体检查和个体检查。 

（一）出售或运输水产苗种的。 

1．养殖场《水域滩涂养殖证》或相关承包、租赁协议； 

2．《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对于从事苗种生产的）； 

3．检疫苗种生产管理记录及进出场、饲料、用水、疾病防

治、消毒用药、疫苗和卫生管理等情况； 

4．生产设施是否符合国家有关防疫规定的说明（见《中华

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十九条）；  

5．过去 12 个月内引种来源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6．过去 12 个月未发生相关疫情证明。 

（二）养殖、出售或者运输合法捕获的野生水产苗种的，渔

业官方兽医查验合法捕捞的相关证明材料和捕捞记录，并检查临

时检疫场地是否符合条件。 

第十条 渔业官方兽医根据《规程》和本实施细则实施现场

检疫，填写《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工作记录单》（附件 3），详细

记录货主姓名、地址、检疫申报时间、检疫时间和地点、检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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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类、数量和用途、检疫处理、检疫证明编号等，并由货主签

名。 

第十一条 需要采样进行实验室检验的，渔业官方兽医应当

向货主出具《水产苗种产地检疫采样送检通知单》（附件 6），

货主收到《水产苗种产地检疫采样送检通知单》后，应当在当地

水生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技术人员指导下，按照《水生动物产

地检疫采样技术规范》（SC/T 7103－2008）采样，送至由省级

农业农村部门指定的具有资质的水生动物疫病诊断实验室检验。 

下列情况需要采样进行实验室检验： 

（一）对鱼类怀疑患有鲤春病毒血症、锦鲤疱疹病毒病、传

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病及临床检查发现其它异常情况的；对甲壳类

怀疑患有白斑综合征、传染性肌肉坏死病及临床检查发现其它异

常情况的；对贝类临床检查发现异常情况的。 

（二）跨省输出的水产苗种。 

但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的除外： 

（一）已纳入国家或省级水生动物疫病监测计划，过去 2 年

内无《产地检疫规程》规定疫病的（由水生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

构出具《水生动物疫病监控证明》，见附件 4）； 

（二）群体和个体检查均正常，现场采用经农业农村部批准

的核酸扩增技术快速试剂盒进行检测，结果为阴性的。 

未纳入国家或省级水生动物疫病监测计划，需要临时采样送

实验室检测的，货主与检测机构办理委托检测，依法缴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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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水生动物疾病防控专业人员根据需要协助渔业

官方兽医实施现场检疫，填写《协助临床检查情况说明》（附件

5）。 

 

第三章 检疫处理 

第十三条 水产苗种经检疫符合下列条件，渔业官方兽医出

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样表见附件 10，按照原农业部《动

物检疫合格证明填写规范》填写）： 

1．该水产苗种场近 12 个月内未发生国家规定的相关水生动

物疫情（合法捕获的野生水产苗种隔离场地符合条件）； 

2．临床健康检查合格； 

3．农业农村部规定需要经水生动物疫病诊断实验室检验的，

检验结果符合要求。 

第十四条 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后，方可离开产地或

投放养殖场。水生动物启运前，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监督货主或

承运人对运载工具进行有效消毒。 

第十五条 水产苗种需要补检疫的，应按规定进行隔离，由

渔业官方兽医出具《隔离通知书》（附件 7）。经检疫合格的，

渔业官方兽医出具《解除隔离通知书》（附件 8）后，解除隔离。 

水产苗种隔离应当接受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监督，相关费用

由货主承担。 

第十六条 检疫不合格的水产苗种，由渔业官方兽医出具

《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处理通知单》（附件 9），并监督货主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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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规定的技术规范进行处理：1．可以治疗的，诊疗康

复后可以重新申报检疫。2．发现不明原因死亡或怀疑为水生动

物疫情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

情应急条例》和农业农村部相关规定处理。3．病死水生动物应

在农业农村部门（或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监督下，由货主按照《染

疫水生动物无害化处理规程(SC/T 7015－2011)》技术规范，用焚

毁、掩埋或其他物理、化学等方法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四章 检疫管理 

第十七条 制作检疫工作情况档案，检疫申报单和检疫工作

记录应保存 24 个月以上。 

第十八条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有效期根据运抵目的地

所需时间合理确定，但最长不得超过 5 日。 

第十九条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水产苗种到达本省辖

区目的地后，货主或者承运人应当在 24 小时内按照规定报告，

并接受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已经检疫合格的水产苗种抵达后 10 日内需继续

在省内运输的，经货主申报，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及时派出渔

业官方兽医到现场实施临床健康检查，临床健康检查合格的，更

换《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超过 10 日需继续在省内运输的，应

当重新申报检疫。 

第二十一条 经营、运输的水产苗种未附有检疫证明的，动

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依法查处，并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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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苗种实施补检，经检疫合格的，在检疫证明的备注栏注明“补

检”。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根据水产苗种产地检

疫工作情况，建立诚信档案，定期公布，作为苗种生产许可及管

理、健康养殖示范创建、征信体系建设的参考依据。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水产苗种产地检疫规定的单位和个人，

按照动物防疫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由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1．水产苗种产地检疫流程图 

2．检疫申报单 

3．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工作记录单 

4．水生动物疫病监控证明 

5．协助临床检查情况说明 

6．水产苗种产地检疫采样送检通知单 

7．安徽省水产苗种卫生监督隔离通知书 

8．安徽省水产苗种卫生监督解除隔离通知书 

9．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处理通知单 

10．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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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水产苗种产地检疫流程图 

货主申报检疫 

申报点填写申报单或电话、传真等其他方式申

报（需现场补填申报单） 

符合受理条件 

受理并通知渔业官方兽医及时到现场检疫

受理审核 

根据当地相关水生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情况，决定是否受理，出具《检疫申报受理单》 

实验室检测 

临床健康检查疑

似规定疫病、快速

试剂盒检查阳性

等，按《规范》采

样送检。 结果处理 

临床检查不合格

或实验室检测确

诊疫病。 

现场检疫 

渔业官方兽医实施现场检疫，填写《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工作记录单》 

近期发生疫情或疫病，不予受

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查验材料及疫情调查 

临床检查 
协助检疫人员填写《协助临床检查情况说明》 

近期无规定疫病，临

床检查合格，快速试

剂盒检查阴性，实验

室检测合格 

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 

出具《检疫处

理通知单》 

按有关规

定处理 



 

 

— 
1
1
 

—

附件 2 

检疫申报单 

(货主填写) 

编号：皖渔卫报〔20  〕   号 

货主： 

联系电话： 

水生动物种类： 

规格及数量： 

来

源： 

用

途： 

启运地点： 

启运时间： 

到达地点： 

依照《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等规定，现

申报检疫。 

 

货主签字（盖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注：本申报单规格为 210mm×70mm,其中左联

长 110mm，右联长 100mm。 

 

申报处理结果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填写） 

 

□受理。拟派员于 

年  月  日到 

实施检疫。 

□ 不受理。 

理由： 

 

 

 

 

经办人： 

 

年  月  日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留存 

 

 

检疫申报受理单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填写） 

编号：皖渔卫受〔20  〕  号 

处理意见： 

□受理：本所拟于    年  月  日派员

到实施检疫。 

□不受理。理由： 

 

申请人对不予受理的决定不服的，

可以在收到本通知单之日起 60 日内向 

     人民政府或    农业农村局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 6个月内向   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专用章 

                  年  月  日 

（交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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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工作记录单 
 

编号：皖县（市、区）渔检疫〔20  〕XXXX 号 

基本
情况 

报检时间  年    月    日  检疫时间 年    月    日    时 

货主姓名   
联系
电话

 
身份
证号

 

水产苗种种类   
数量及
单位

  用途  

养殖场、村、原驻
地或捕获地名称

  检疫地点  

动物来源 
□本省饲养□合法捕获
□跨省引进

启运地点  

到达地点    运载工具牌号   

查验
材料
及疫
情调
查 

1．《水域滩涂养殖证》等权证号（        ）或相关协议（      ）； 
2．《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证号（        ）； 
3．过去 12 个月内引种来源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证号（        ）； 
4．检疫苗种生产管理记录（□符合□不符合）； 
5．生产设施是否符合国家有关防疫规定的说明； 
6．过去 12 个月未发生相关疫情证明（）； 
7．与其他养殖场所是否有物理隔离设施（合法捕获的野生水产苗种）（□有□无）。 

临床
健康
检查 

检疫对象 
 

群体检查 
□正常□不正常

个体检查 
外 
观 

□正常
□不正常

解
剖

□正常
□不正常

显微镜 
检查

□正常 
□不正常 

不正常情况说明  

试剂盒快检 
□阴性□阳性□不需要□国家暂未实施

水质环境检查
（必要时） 

水温：      溶解氧：     酸碱度：     氨氮：    
亚硝酸盐：     化学耗氧量：      

实验室检测  □需要□不需要  检测情况 □合格□不合格 

检疫
结果
处理 

合格  □出具□更换《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检疫不
合格 

数量    不合格情况   

一般处理  □隔离□治疗□其它 

无害化处理  □焚烧□化制□掩埋□发酵□其它  数量   

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编号   

检疫
人员
签名 

渔业官方兽医： 
执法证号： 

货主
签字

我见证了以上检疫过程，情况
属实。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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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编号”填写式样：皖霍邱县渔检疫〔2019〕0001 号。 

2．在相应的“□”内打“√”、括号内填写说明。 

3．水产苗种种类：填写到种，如鲤、锦鲤、金鱼、青鱼、草鱼等。 

4．数量及单位：如叁拾万尾、陆拾万只、柒佰千克等。 

5．“用途”栏填写：饲养、种用、观赏、试验、参展等。 

6．过去 12 个月内未引种的，在后面括号内填“无”。引种并检疫的则

填写证号，未检疫的则填写“没有检疫”。 

7．过去 12 个月内相关水生动物疫病情况一栏填写“货主口述未发生”

或“监测报告编号”或“无规定疫病证明编号”。 

8．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一栏填写“动物 A”或“动物 B”；更换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则填写原证的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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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水生动物疫病监控证明 

 

编号：皖县（市、区）渔检疫监〔20  〕XXXX号 

 

         ： 

该单位生产的水生动物近年（1年/ 2年）内未检出规定疫病。 

 

 

 

（水生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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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协助临床检查情况说明 

编号：皖县（市、区）渔检疫协〔20  〕XXXX号 

 

本人于    年  月  日  时对（养殖场）（货主：   ）的

（水生动物种类）（规格/数量），协助渔业官方兽医在    地点

实施了现场临床健康检查，（□未发现□发现）农业农村部颁布

的水产苗种产地检疫规程所规定的异常情况，仅供渔业官方兽医

实施水产苗种产地检疫时参考。 

 

 

 

协助检疫人员： 

所在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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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水产苗种产地检疫采样送检通知单 

编号：皖渔卫采〔20  〕  号 
 
                          （货主）： 

你（单位）申报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申报单编号：                          ），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以及农业农村部水产苗种产地检疫规

程等规定，需要采样送有资质的水生动物疫病诊断实验室检验。 

送检 

原因 

□临床健康检查疑似规定疫病或发现其它异常情况。 

□快速试剂盒检查阳性。 

□合法捕获的野生水产苗种。 

□跨省、直辖市、自治区引进的水产苗种。 

□过去 12 个月内相关疫病发生和监测情况不明。 

□补检疫。 

检验 

对象 
 

有关 

要求 

1．请在当地水生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技术人员指导下，按有关技术规

范采样送检。 

2．请于    月    日前向本单位和水生动物疫控中心提交检验报告。 

检疫 

人员 

签名 

渔业官方兽医： 

执法证号： 

货主签字（盖章）：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专用章） 

年    月    日 

备注：该通知单一式三联，货主、渔业官方兽医、当地水生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各执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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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安徽省水产苗种卫生监督 

隔离通知书 

编号：皖渔卫隔〔20  〕  号 

                  ： 

因你（单位）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的种用水生动物 

□养殖、出售或者运输合法捕获的野生水产苗种 

□出售或者运输水产苗种需要补检疫 

□养殖、出售、运输水产苗种经检疫不合格需要隔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六条和《动物检疫管理办

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九条以及农业农村部水产苗种产地检疫规程等规定，

本单位监督你（单位）对下列动物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在隔离场（区）予以隔离观察。在此期间，不得与其他水生动物混群饲养，

不得使用、销售、转移、隐匿。否则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第八十条、《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等规定进行处罚。 

序

号 

水生动

物种类 
规格  数量 输出地  输出单位  备注 

             

             

             

             

执法人员：                    执法证件号:   

执法人员：                    执法证件号： 
 

附：送达回证。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印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通知书一式二份，一份送交当事人，一份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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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安徽省水产苗种卫生监督 

解除隔离通知书 

编号：皖渔卫解〔20  〕  号 

                      ： 

因你（单位）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的种用水生动物 

□养殖、出售或者运输合法捕获的野生水产苗种 

□出售或者运输水产苗种需要补检疫 

□养殖、出售、运输水产苗种经检疫不合格需要隔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六条和《动物检疫管理办

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九条以及农业农村部水产苗种产地检疫规程等规定，

在本单位监督下，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隔离场（区）进行

了隔离，经观察检疫合格或妥善处置，现予以解除。本所于      年    月    日

作出的    号《隔离通知书》，决定自    年    月  日解除。 

序

号 

水生动

物种类 
规格  数量 输出地  输出单位  备注 

             

             

             

             

 

附：送达回证。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印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通知书一式三份，一份送交当事人，一份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留存，一份作为

项目实施单位资料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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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水产苗种卫生监督 

送 达 回 证 

 

案        由 
 

 

受送达人   

送达单位   

送达文书 

及文号 
送达地点  送达人 送达方式  收到日期 

收件人

签名 

 

 
         

 

 
         

 

 
         

 

 
         

 

 
         

 

 
         

备注 

 

 

 

 

 

 

 



 

 — 20 — 

附件 9 

 

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处理通知单 
 

编号：皖县（市、区）渔检疫处〔20  〕XXXX号 

             ：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你（单位）的 

经检疫不合格，根据 

 

之规定，决定进行如下处理： 

一、 

二、 

三、 

 

申请人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通知单之日起

60 日内向   人民政府或   农业农村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印章） 

                            年  月  日 

渔业官方兽医（签名）： 

当事人签收： 
备注：1．本通知单一式二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留存。 

2．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联系电话： 

3．当事人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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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动 物 检 疫 合 格 证 明（动物 A） 
 

NO.二维码编号（自动生成）                           NO.3400000000（检疫证号） 

货      主    联系电话     
 
 
 
 
 
 
 
 
 
 
 
 
 
 

第
 

联
 
 
 

共

二

联
 

动物种类    数量及单位   

启运地点 
省          市（州）            县（市、区）        乡（镇）      村

（养殖场、交易市场）                       

到达地点 
省              市（州）              县（市、区）            乡（镇）   

村（养殖场、屠宰场、交易市场） 

用        途    承  运  人    联系电话   

运载方式  □公路  □铁路  □水路  □航空  运载工具牌号   

运载工具消毒情况    装运前经消毒 

本批动物经检疫合格，应于    日内到达有效。 

 

渔业官方兽医签字：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动物卫生监督所检疫专用章） 

牲  畜 

耳标号 

 

动物卫生

监督检查

站签章 

 

 

 

备  注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号： 

注：1．本证书一式两联，第一联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留存，第二联随货同行。 
2．跨省调运动物到达目的地后，货主或承运人应在 24 小时内向输入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报告。 
3．备注栏需填写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号。 
4．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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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物 检 疫 合 格 证 明（动物 B） 
 
NO.二维码编号 （自动生成）                 NO.3400000000（检疫证号） 

货      主    联系电话   
 
 
 
 

第
 

联
 
 
 

共

二

联
 

动物种类    数量及单位   用途   

启运地点 
市（州）      县（市、区）        乡（镇）                      村

（养殖场、交易市场）           

到达地点 
        市（州）      县（市、区）            乡（镇）          村 

（养殖场、屠宰场、交易市场）               

牲畜耳标号   

本批动物经检疫合格，应于当日内到达有效。（24 小时内到达有效）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号：                                车牌号： 

 

 

 

渔业官方兽医签字：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动物卫生监督所检疫专用章） 
注：1．本证书一式两联，第一联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留存，第二联随货同行。 

2．本证书限省境内使用。 
3．备注栏填写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号。 
4．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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